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     學年度 傑出表現獎學金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 請 人 

姓 名  性 別  出生年月日  

學 號  身 份 證 字 號  

系 別 班 級  郵局局號及帳號  

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檢附 

證明 

文件 

□ 全國性競賽前三名獎狀（必備）   □競賽規程或秩序冊(必備) 

 

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之事蹟及說明 推薦人加註意見 

一、獲獎事蹟時間、地點及詳細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本次競賽個人獲得獎金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三、是否因本次競賽成績領取相關之其他獎學金：  

□否    □是(請於以下表格書明) 

 

編號 頒發獎金單位 獲獎獎項 獎金 關於本人參加本次競賽獲領獎金及相關獎學

金之情形，陳述屬實，倘有重複領取情事，願

償還全數獎學金。 

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    

會簽意見  

導 師  系 主 任 

所     長 

 

初步 

審查 

結果 

視情況核給獎金：符合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以上各項競賽(包括個人賽及團體賽)，成績優
異、列為前三名為校爭光。(代表本校意指：

1.
經學校函示內選代表參賽者

2.
由學校派遣代表出賽者

3.
其它可由學

校相關文件證明者
4.
由系所教師代證明其它要件證明者) 

□經由本校(校內)舉薦代表學校出賽。 □經由本校(校內)簽核、用印之代表學校出
賽資格證明 (如：報名表等)。 

□經由本校(校內)選拔程序、發文確認代表
本校比賽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(如：秩序
冊等)。 

□其它事由(相關本校名義證明事由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生輔組長 學務長 

   

20140424 


